
 - 1 -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浙江省“4+1”重大项目建设计划 2020 年实施计划》已

经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、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。 

《浙江省“4+1”重大项目建设计划 2020 年实施计划项目

表》《浙江省“4+1”重大项目建设计划 2020 年实施计划标志性

重大项目表》及 2020 年省市县长项目清单由省发展改革委另行

印发。 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0 年 3 月 11 日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浙江省“4+1”重大项目建设计划 

2020 年实施计划 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

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18〕13 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浙江省“4+1”重大项目建设计划（2018—2022 年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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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》（浙政发〔2018〕14 号），特制定浙江省“4+1”重大项

目建设计划 2020 年实施计划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伟大旗帜，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，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为取向，

以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全省“四大建设”任务为重

点，深入实施投资新政，全面实施省市县长项目工程等“4+1”

工程，充分发挥稳投资的关键作用，为全省“两个高水平”建设

提供有力保障。 

（二）投资结构优化目标。坚持把稳投资作为应对不确定形

势的关键之举，加快推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建设，确保完成全年投

资目标任务。2020 年，全省交通投资，高新技术与产业投资，生

态环保、城市更新和水利设施投资，民间项目投资增长 10%；省

市县长项目落地率达到 50%。实施数字经济、生命健康、高端装

备、文化旅游、能源环保、技术改造“六个千亿”产业投资工程，

推动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项目。11 个设区市的投资结构优化目标

与全省保持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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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重大项目建设目标。2020 年，安排省“4+1”重大建

设项目 712 个，计划投资 8155 亿元。其中：交通项目 133 个，

计划投资 2458 亿元；生态环保、城市更新和水利设施项目 119

个，计划投资 2455 亿元；高新技术与产业项目 460 个，计划投

资 3242 亿元。 

二、扎实推进“四个一批”重大项目 

（一）加快前期谋划一批。加强公共卫生、防灾减灾、铁路

等补短板项目储备。全面推进省市县长项目工程，突出高端制造

业和高新技术产业，招引落地一批引领性、前瞻性、标志性重大

产业项目。全省安排前期谋划项目 41 个，意向投资 6757 亿元。 

（二）加快开工建设一批。做好重大项目前期攻坚服务，加

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。在疫情防控基础上，组织好重大项目集

中开工活动。全省安排开工建设项目 135 个，计划完成投资

1192 亿元。 

（三）加快续建实施一批。完善项目全程联系服务机制，健

全问题协调、交办、督办等制度，着力解决项目推进中的突出矛

盾和困难。全省安排续建实施项目 414 个，计划完成投资 5537

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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